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16-342          
项目名称：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2#厂房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6年10月10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2#厂房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6年10月10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2#厂房

	
	建设单位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开发区

	
	建筑面积
	21768.23㎡
	建筑总高度
	11.650m

	
	建筑层数
	地上：1层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Ⅲ 类
	抗震等级
	四 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独立基础

	
	结构体系
	门式刚架
	建筑类别
	一 类

	勘察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2#厂房


	设计编号
	Zj201--128

	一、建筑（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没有生产物品名称，何来火灾危险性分类？（建规3.1.1条）。另外，总平面图标注、设计设计防火说明两处填写“丁类”，而项目概况、排烟设计说明、一层平面图三处填写“戊类”。互相矛盾！

四、安全隐患

1、本厂房设计的生产火灾危险性分类是“丁几类？”，建设方提供生产产品具体是什么物品？（建设方及负责人应提供：生产物品名称、厂房火灾类别情况说明及使用承诺书）。

2、请增加说明：如果使用方改变使用性质以及生产的产品改变丁类（“丁几类”）火灾危险性时，本项目需全面重新修改设计，特别是消防设计、还应重新报审查合格，否则不得继续使用。 

五、其他
1、建1图，设计总说明错误较多、大量内容与本建筑无关。建2图中，门窗表有两个说明互相矛盾，比如：究竟是铝门窗，还是塑料门窗？再比如：究竟是80mm厚岩棉夹心彩钢板，还是50mm厚岩棉单层彩钢板？本图质量较差，建议：建1、建2图，应重新完善后出图！

2、吊车设计深度不够、牛腿、轨道大样没有。

3、屋脊顶部的排气构造内容一点也没有？怎么施工？

4、建筑高度11.650m计算错误，按消防高度重新计算。

5、钢结构的耐火极限所用防火涂料，不符合建筑防火规范（附表一）。选用S60-501B无规范依据。

6、本厂区及建筑的配套停车（普通车位、货车位、非机动车位）严重不足，影响厂房的正常使用，可对照《江苏省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7、大于5000平方米的丁类厂房做自然排烟应说明清楚（新建规8.5.2条）。

注情况说明及承诺书模版可由丹阳市审图信息网www.dysstzx.com下载


	设计人
	马汉柱
	安全隐患
	2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黄斌
	强制性标准
	1
	
	建筑防火 
	

	审核人
	黄斌
	
	
	建筑设计
	

	注册师
	黄斌
	执业证章号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2#厂房

	设计编号
	Zj201--128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安全隐患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设计依据：《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已有新规范GB51022－2015代替。

2、钢梁平面外计算长度小于隅撑间距的2倍，不符合《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GB51022－2015第7.1.6条。

3、风荷载计算，不符合《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GB51022－2015第4.2.1条。

4、屋面雪荷载计算未考虑积雪分布系数，不符合《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GB51022－2015第4.3.1条。

5、部分钢梁挠度超过容许值。

6、复合地基应采用平板载荷试验方法进行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江苏省地基基础检测规程DGJ32/TJ 142-2012第3.4.6条。

7、锥形独立基础顶面坡度大于1:3，不符合《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第8.2.1条。

四、设计深度。

1、本工程有吊车，围护墙12米高，不宜采用砖墙。

2、复合地基褥垫层厚度说明与图示不一致，需重新明确。

3、屋面檩条布置图中缺隅撑图示。


	设计人
	缪启文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真宏瑄
	强制性标准
	7
	
	结构设计 
	

	审核人
	真宏瑄
	
	
	房屋抗震设计
	

	注册师
	真宏瑄
	执业证章号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2#厂房

	设计编号
	Zj201--128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无）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说明一.6.(4)条消防泵的启动应采用一.6.(2)条，不应10分钟后启动，且消防按钮不宜用作启泵按钮。

2，单体建筑应提供建筑消防入口水量水压、消防泵和消防水池参数。

3，水箱图中遗漏进水管标高。


	设计人
	沈杰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周玉娟
	强制性标准
	
	
	
	

	审核人
	周玉娟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2#厂房

	设计编号
	Zj201--128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落地配电柜底部应抬高，室内不应低于50mm，其底座周围应采用封闭措施。详见GB50054-2011的4.2.1条规定。

2、利用金属屋面（板）作接闪器，其板间的连接应是持久的电气贯通。应确定板间的连接方式，是焊接、压接、螺钉或螺栓连接。详见GB50057-2010的5.2.7-1条规定。

3、在起重机轨道的伸缩缝或断开处应采用足够截面的跨接线连接，并应形成可靠通路。详见GB50055-2011的3.1.16-1条规定。

4、未交待作接地体的基础内钢筋距地面不小于0.5m的要求，不符合GB50057-2010的4.4.5条第一款规定。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总电箱电气火灾漏电流动作报警信号应送至并接入有人值守值班室的声光报警器。

2、核实有无室内消火栓控制线路。（见电施2/5的注2说明）


	设计人
	范利平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李银梅
	强制性标准
	4
	
	建筑防火 
	

	审核人
	朱仁和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创力电梯2016032（  勘察  ）专业审查意见

	1、 强制性条文

（无）
2、 强制性标准

（无）
三、勘察深度

  1、古冲沟有向东延伸的影响，该处填土加厚，报告应提出施工时主动验槽工作。


	设计人
	张治鹏
	专业负责人
	吕竹花
	注册师
	雷创峰


